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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毒品犯罪违法所得开展投资置业活动的没收范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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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界定毒品犯罪违法所得的没收范围是处置的首要环节，而以此进行投资置业的现象在实践中普

遍存在。然而，现行法律规定不明，理论与司法标准不统一。本文认为，应从类型化角度分析行为人的投资

方式，并结合毒品犯罪模式合理确定没收范围。同时，需关注利用违法所得投资的新形态及可能存在的“逐

利性执法”问题。完善违法所得没收制度，有助于推动毒品犯罪治理由“重刑治毒”向“刑罚与没收并重”

的现代化思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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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cope of confiscation for investment and real estate activities using proceeds from drug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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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fining the scope of confiscation of illegal proceeds of drug crimes is the primary link in disposal, 
and the phenomenon of investment and real estate in this way is common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current legal 
provisions are unclear, and the theory and judicial standards are not unifor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vestment 
methods of perpetrators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es, and the scope of confiscation should be 
reasonably determin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rug crime model.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form of investment using illegal gains and the possible problem of "profit-seeking law enforcement".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confiscation of illegal gains will help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drug crime management 
from "heavy punishment and drug control" to "equal emphasis on punishment and confis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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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毒品犯罪违法所得处置所遵循的核心条

款即“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

缴或者责令退赔……。”然而现有的法律规范无法

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本文主要聚焦利用毒品犯

罪违法所得开展投资置业的情形，将捋清多种没收

观点背后反映出的不同考量因素，希望对完善中国

的毒品犯罪违法所得没收制度提供一些思路指引。  
1 存在的问题：没收范围存在争议 
利用毒品犯罪违法所得开展投资置业活动所形

成的收益是一种特殊的违法所得形态，2023 年 6 月

最高院出台的《昆明会议纪要》第十一条提到：“对

于被告人将依法应当追缴的毒品犯罪涉案财物用于

投资、置业，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或者将依法

应当追缴的毒品犯罪涉案财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

用于投资、置业，因此形成的财产中与涉案财物对

应的份额及其收益，均应予以追缴。”这与刑诉法解

释中的规定基本一致。 
然而，投资置业涉及多种要素，违法所得收益

的界定仍缺乏类型化规范，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两种

观点。 
1.1 关于没收范围的不同观点 
（1）全部没收说 
由于违法所得衍生财产非法性的持续，应“全

额没收”，符合“不因犯罪而获益”的理念，但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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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后续合法经营，全部没收则违背比例原则[1]。从

性质上看，日本倾向于将没收视为刑罚措施，而我

国则对其性质尚存争议，因此，“全部没收”仅在防

止利用毒资再犯时具有合理性。 
（2）部分没收说 
有学者认为对违法所得不得无限溯源，应仅没

收与违法所得直接相关的部分[2]。日本《麻醉药品特

例法》虽然在修订后扩大了没收对象，但也解释说

明以药物犯罪违法所得资金为基础进行后续的企业

投资行为（以“走私行为为业”者除外），若违法所

得与合法要素混同，则应区分情形：若收益融合劳

动、科技等要素，占比小则不没收；若纯由毒资投机

所得，则应没收[3]。 
1.2 不同观点的背后反映的考量因素不同 
不同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对现实情形的不同考

量。全部没收说针对危害性大、持续时间长的毒品

犯罪，强调威慑功能；部分没收说则聚焦具体投资

类型，结合犯罪手段与方式综合判断，更符合法律

解释与比例原则。 
2 问题之分析：分别探讨确定没收范围时的考

量因素 
确定毒品犯罪违法所得的没收范围，应结合行

为人的投资置业方式及其犯罪的全过程，贯彻好“宽

严相济”的刑事政策[4]。 
2.1 投资置业的选择方式 
（1）射幸行为：区分行为人的“智力”参与程

度 
凯恩斯认为，投机行为基于人们对未来判断的

自信[5]。行为人单纯利用毒资从事赌博、彩票、贵金

属、字画等投机活动，属射幸行为，其收益延续非法

性，应全部没收[6]。但若投资如股票、债券等具专业

性的领域，行为人具备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可酌情

保留少量收益；纯属投机的无规划者则应全额没收。 
（2）射幸行为以外的直接投资行为：关注股份

及其收益之追缴 
违法所得直接用于房产、土地、租金、利息或入

股的投资，现行法已明确应追缴其财产及收益。关

键在于入股企业的情形，（1）股份追缴应以毒资投

资形成的数额为限，扣除合法出资部分；（2）若行

为人以他人名义出资，代持情形中应认定实际出资

人为权利主体并加以追缴；（3）分红收益应区分已

领取与延期支付，前者应追缴，后者若未兑现则不

纳入没收。 
（3）非法毒资与合法要素混同的投资行为 
《2019 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部分毒贩

以公司经营掩饰毒资流向，将违法所得与合法要素

相混同，对此，应区分不同情形：若企业以制贩毒为

主业，其收益应全额没收；若兼有合法经营，仅追缴

以毒资投入形成的部分； 若行为人以毒资创业并付

出实际劳动，应兼顾“充分没收”与“保护合法财

产”的关系，需查明财产来源并区分合法与非法收

入[7]。最高院在《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

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中强调要区别被告人的个

人财产和其亲属的财产、所在企业的财产，以及被

告人的违法所得和其合法收入。公安司法机关在办

理案件中应该调查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对以上几个

方面做到严格区分，从而准确认定应当没收的违法

所得及其收益之范围[8]。 
以美国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施的《反有组织犯

罪及腐化组织法》（以下简称《RICO 法》）为例，

对被告人违法所得通过民事诉讼进行处置的优势在

于不仅不以被告人被追诉和定罪为前提，而且在诉

讼中的证明标准无需达到刑事案件的较高程度。 
2.2 毒品犯罪的行为模式 
依据比例原则，没收范围的大小应该与行为人

的犯罪收益以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犯罪性质

和手段相当。 
一方面，在毒品犯罪中，应根据行为人在制贩

毒链条中的地位与作用确定没收范围。对低层级的

“马仔”无需耗费过多的办案精力，而应重点调查

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财产状况[9]。另一方面，若行为人

仅实施制造、运输等“平和型”行为，可从宽把握；

若存在武装掩护、自己或教唆他人暴力抗拒执法等

“暴力型”行为，应从严追缴，适度扩大间接违法所

得的没收范围。 
3 余论 
3.1 没收范围的认定随时代发展而变化 
《刑法》第 64 条所称的“财物”，传统上指货

币、不动产等，但实践中毒资已出现虚拟化的趋势，

如以比特币、泰达币支付毒资的案例[10]。虚拟货币

虽无法定货币地位，但其具有财产价值，应视为可

没收的对象。日本《麻醉药品特例法》亦已将无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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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纳入没收范围，我国可参照此思路，对“财物”作

广义之理解，并在追缴困难时折算为罚金来加以执

行，以确保没收的实效性。 
3.2 迷思：逐利性执法 
利用毒品犯罪违法所得开展投资置业活动的收

益丰厚，罚没所得易形成财政依赖，从而易引发人

们对执法动机的疑虑。当前实务中虽几乎取消了“按

比例返还”之作法，但在财政拨款仍可能“予以考

虑”。在没收制度不完善、财产构成复杂的背景下，

逐利性执法的风险仍然存在。若因经济效益影响没

收之判断，将破坏司法的公正性，因此，应严格防止

法外因素左右司法裁量。 
3.3 结语 
中国毒情形势在严密的三年疫情防控中触底

后，2023 年以来，各类贩毒活动激增，毒品犯罪的

数量再次呈现上升态势。传统的“重刑治毒”模式已

愈显弊端，单纯定罪量刑而忽视对涉案财物的处置，

已无法实现对毒品犯罪的有效治理。今后，应将违

法所得之没收作为毒品犯罪治理的重要环节，重点

关注利用违法所得开展投资置业活动等常见情形，

结合多方面因素合理确定没收尺度。在实现充分没

收的同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推动毒品犯罪治理由

“重刑治毒”向“刑罚与没收并重”的现代化思路转

变[11]，必将利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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